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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 引言  

  本 指 南 旨 在 為 有 意 以 受 養 人 身 份 前 來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（ 下 稱 「 香 港 特 區 」）居

留 的 人 士 ， 概 述 有 關 的 入 境 安 排 。   

2.      這 項 入 境 安 排 並 不 適 用 於 : 

(a)  內 地 的 中 國 居 民〔 除 非 其 保 證 人 為 獲 准 來 港 就 業（ 以 專 業 人 士、開 辦 ／ 參

與 業 務 的 投 資 者 或 受 訓 人 士 的 身 份 ）或 就 讀（ 獲 准 來 港 在 本 港 頒 授 學 位 的

院 校 修 讀 全 日 制 學 士 學 位 或 研 究 生 課 程 ）， 或 根 據 資 本 投 資 者 入 境 計 劃 或

優 秀 人 才 入 境 計 劃 來 港 的 人 士 〕；  

(b) 以 單 程 通 行 證 計 劃 以 外 途 徑 取 得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居 留 身 份 並 現 居 澳 門 特

別 行 政 區 的 前 內 地 中 國 居 民 ； 以 及  

(c) 阿 富 汗 、 亞 爾 巴 尼 亞 、 古 巴 及 朝 鮮 的 國 民 。  

II.  申請資格  

3.  保 證 人 如 屬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或 不 受 逗 留 期 限 約 束 的 香 港 居 民 （ 即 享 有 入 境 權

或 可 無 條 件 逗 留 的 人 士 ） ， 其 下 列 受 養 人 可 申 請 來 港 居 留 ：  

(a)  其 配 偶 ；   

(b) 其 1 8 歲 以 下 未 婚 及 受 養 的 子 女 ； 以 及   

(c)  其 年 齡 在 6 0 歲 或 以 上 的 父 母 。  

4.  保 證 人 如 屬 獲 准 來 港 就 業 （ 以 專 業 人 士 、 開 辦 ／ 參 與 業 務 的 投 資 者 或 受 訓 人

士 的 身 份 ） 、 就 讀 （ 獲 准 來 港 在 本 港 頒 授 學 位 的 院 校 修 讀 全 日 制 學 士 學 位 或 研 究 生 課

程 ） 或 根 據 資 本 投 資 者 入 境 計 劃 或 優 秀 人 才 入 境 計 劃 來 港 的 人 士 ， 其 下 列 受 養 人 可 申

請 來 港 居 留 ：   

(a)  其 配 偶 ； 以 及  

(b) 其 1 8 歲 以 下 未 婚 及 受 養 的 子 女 。  

5.  以 受 養 人 身 份 來 港 居 留 的 申 請 ， 如 符 合 下 列 條 件 ， 可 獲 考 慮 批 准 ：  

(a)   

(b) 

(c) 
 

 
 

申 請 人 與 保 證 人 能 提 供 合 理 的 關 係 證 明 ；   

申 請 人 沒 有 任 何 已 知 的 不 良 記 錄 ； 以 及  

保 證 人 能 夠 把 受 養 人 在 港 的 生 活 條 件 維 持 在 基 本 水 平 以 上，並 為 他 ／ 她 提

供 適 當 的 居 所 。  



 4

III.  申請辦法 

申 請 表 格  

6.  申 請 人 應 填 妥 申 請 表 格 ID 997 的 甲 部 ， 其 保 證 人 則 應 填 寫 該 表 格 的 乙 部 。 有

關 申 請 表 格 (ID 997)可 向 下 列 辦 事 處 免 費 索 取 ：   

(a)  入 境 事 務 處 總 部 ；   

(b) 入 境 事 務 處 各 分 處 ；   

(c)  中 國 駐 海 外 大 使 館 及 領 事 館 ；   

(d)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駐 北 京 辦 事 處 入 境 事 務 組 ； 及  

(e)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駐 粵 經 濟 貿 易 辦 事 處 。  

申 請 表 格 亦 可 於 入 境 事 務 處 網 頁 www.immd.gov.hk 下 載 。  

注 意 ：  現有的專 業 人 士 來 港 就 業 申 請 表 (ID 990A)、 來 港 受 訓 申 請 表 (ID 992A)、 來 港 就

讀 申 請 表 (ID 995A)及 來 港 投 資 （ 開 辦 ／ 參 與 業 務 ） 申 請 表 (ID 999A)已 附 有 隨

行 受 養 人 的 申 請 部 分。保 證 人 填 寫 上 述 來 港 申 請 表 格 時 可 包 括 其 隨 行 受 養 人 的

來 港 居 留 申 請 ， 而 有 關 隨 行 受 養 人 無 須 另 行 填 寫 申 請 表 格 ID 997。  

 

證 明 文 件  

7.  請 參 閱 第 VII 部 申 請 表 格 及 文 件 核 對 清 單 。  

遞 交 申 請  

(a) 直 接 郵 寄 或 透 過 在 香 港 特 區 的 保 證 人 遞 交 ：  

香 港 灣 仔 告 士 打 道 7 號  

入 境 事 務 大 樓 2 樓  

香 港 入 境 事 務 處 收 發 小 組  

(b) 居 於 海 外 國 家 或 地 區 的 申 請 人 可 將 申 請 表 格 連 同 有 關 的 證 明 文 件 及 其 旅

行 證 件 ， 親 身 遞 交 就 近 其 居 住 地 方 的 中 國 駐 外 國 使 領 館 。  

8.  填 妥 的 表 格 必 須 妥 為 簽 署 。 如 申 請 人 為 16 歲 以 下 兒 童 ， 表 格 須 由 兒 童 的 父 ／

母 或 合 法 監 護 人 簽 署。申 請 人 或 其 在 港 保 證 人 應 把 填 妥 的 申 請 表 格 (ID 997)連 同 所 有 證

明 文 件 ， 以 下 列 其 中 一 種 方 式 送 交 入 境 事 務 處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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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 居 於 中 國 內 地 的 外 國 護 照 持 有 人 可 向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駐 北 京 辦 事 處 ( 下 稱

「 駐 京 辦 」)入 境 事 務 組 遞 交 申 請 表 格 及 證 明 文 件，並 須 提 交 其 旅 行 證 件 ，

以 便 申 請 獲 批 准 後，駐 京 辦 入 境 事 務 組 簽 發 簽 證 ／ 進 入 許 可。該 辦 事 處 的

地 址 為 ：  

中 國 北 京 市 西 城 區  

地 安 門 西 大 街 71 號  

(郵 編 100009) 

IV.  所需旅行證件 

9.   申 請 如 獲 批 准 ， 申 請 人 會 獲 發 簽 證 ／ 進 入 許 可 標 籤 。 有 關 標 籤 會 由 保 證 人 前

往 入 境 事 務 處 領 取 後 轉 交 申 請 人 。 倘 若 申 請 是 在 中 國 駐 外 國 使 領 館 或 駐 京 辦 入 境 事 務

組 遞 交 ， 簽 證 ／ 進 入 許 可 會 透 過 有 關 的 中 國 駐 外 國 使 領 館 或 駐 京 辦 入 境 事 務 組 （ 視 乎

合 適 者 而 定 ） 發 給 申 請 人 。  

10.  申 請 人 應 把 簽 證 ╱ 進 入 許 可 標 籤 貼 在 申 請 人 旅 行 證 件 的 空 白 簽 證 頁 上 ， 以 便

抵 港 時 向 入 境 事 務 處 人 員 出 示 。  

11.  獲 批 准 來 港 的 內 地 中 國 居 民 須 向 備 存 其 戶 口 登 記 的 公 安 局 申 領 因 私 往 來 港 澳

通 行 證 和 有 關 的 赴 港 簽 注 。 申 請 人 應 把 進 入 許 可 標 籤 貼 在 具 有 相 關 赴 港 簽 注 的 因 私 往

來 港 澳 通 行 證 的 空 白 簽 注 頁 上 ， 並 須 在 抵 港 時 向 入 境 事 務 處 人 員 出 示 。  

V.  延長逗留期限 

12.   受 養 人 可 在 逗 留 期 限 屆 滿 前 四 星 期 內 ， 申 請 延 長 逗 留 期 限 以 便 在 港 居 留 。 有

關 申 請 只 會 在 申 請 人 仍 然 符 合 以 受 養 人 身 份 來 港 居 留 的 申 請 資 格 ， 及 保 證 人 仍 為 真 正

居 港 的 香 港 居 民 的 情 況 下 才 會 獲 得 考 慮 。  

13. 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或 不 受 逗 留 期 限 約 束 的 香 港 居 民 （ 即 享 有 入 境 權 或 可 無 條 件

逗 留 的 人 士 ） 的 受 養 人 ， 其 延 期 逗 留 申 請 如 獲 得 批 准 ， 配 偶 及 1 8 歲 以 下 未 婚 及 受 養

的 子 女 的 延 長 逗 留 期 限 通 常 會 以 3-3 年 的 模 式 批 出；而 年 齡 在 6 0 歲 或 以 上 的 父 母 則 以

2-2-3 年 的 模 式 批 出 。  

14.  獲 准 來 港 就 業 、 就 讀 或 根 據 資 本 投 資 者 入 境 計 劃 或 優 秀 人 才 入 境 計 劃 來 港 人

士 的 受 養 人 ， 將 會 獲 得 與 其 保 證 人 相 同 的 逗 留 期 限 。  

VI. 其他資料 

15.   一 般 而 言 ， 除 擁 有 香 港 特 區 居 留 權 或 入 境 權 的 人 士 外 ， 任 何 人 士 如 欲 以 受 養

人 身 份 來 港 居 留 ， 均 須 申 領 入 境 簽 證 ／ 進 入 許 可 。 雖 然 入 境 事 務 處 會 因 應 每 宗 申 請 的

個 別 情 況 作 出 考 慮 ， 惟 申 請 人 必 須 符 合 一 般 的 入 境 規 定 （ 例 如 ： 持 有 用 以 返 回 原 居 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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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 所 屬 國 的 有 效 旅 行 證 件；沒 有 刑 事 記 錄，且 其 入 境 不 會 對 香 港 構 成 保 安 或 刑 事 問 題；

以 及 不 可 能 成 為 香 港 的 負 擔 等 ），並 符 合 上 文 詳 列 的 有 關 資 格 準 則，方 可 獲 考 慮 發 給 簽

證 ／ 進 入 許 可 。 入 境 事 務 處 對 這 些 資 格 準 則 或 會 不 時 作 出 修 訂 ， 希 為 留 意 。  

逗留條件  

16.  下 列 人 士 的 受 養 人 ， 可 以 在 港 就 業 而 不 會 受 到 限 制 ：  

(a) 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；  

(b)  不 受 逗 留 期 限 約 束 的 香 港 居 民（ 即 享 有 入 境 權 或 可 無 條 件 逗 留 的 人 士 ）； 

(c)  獲 准 來 港 就 業（ 以 專 業 人 士、開 辦 ／ 參 與 業 務 的 投 資 者 或 受 訓 人 士 的 身 份 ）

人 士 ； 以 及  

(d)  根 據 資 本 投 資 者 入 境 計 劃 或 優 秀 人 才 入 境 計 劃 來 港 的 人 士 。  

17.  但 是 ， 獲 准 來 港 就 讀 人 士 的 受 養 人 ， 除 非 事 先 取 得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的 許 可 ，

否 則 不 可 在 港 從 事 僱 傭 工 作 。  

18.  所 有 受 養 人 在 港 就 讀 ， 均 無 須 事 先 取 得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批 准 。  

回港居留  

19.        香 港 特 區 非 永 久 性 居 民 ， 不 論 其 國 籍 或 所 持 旅 行 證 件 種 類 ， 均 無 需 回 港 簽

證 ／ 進 入 許 可 進 入 本 港 ， 但 其 取 得 香 港 居 民 身 份 的 情 況 必 須 沒 有 改 變 及 在 有 效 獲 准 居

留 期 限 內 回 港 。 非 永 久 性 居 民 如 離 開 香 港 一 段 長 時 間 (例 如 12 個 月 或 以 上 )後 才 返 港 ，

他 們 或 須 前 往 入 境 事 務 處 總 部 辦 理 核 實 居 留 身 份 的 手 續 。  

居留權  

20.   獲 准 以 受 養 人 身 份 來 港 居 留 的 人 士 ， 如 在 港 連 續 通 常 居 住 不 少 於 七 年 ， 可 依

法 申 請 香 港 特 區 居 留 權 。  

繳付費用  

22.  如 申 請 表 格 是 向 中 國 駐 外 國 使 領 館 或 駐 京 辦 入 境 事 務 組 遞 交 ， 有 關 的 簽 證 ／

進 入 許 可 費 用 應 直 接 向 有 關 的 中 國 駐 外 國 使 領 館 或 駐 京 辦 入 境 事 務 組 (視 乎 何 者 適 用 )

繳 付 。  

21.   如 申 請 表 格 是 直 接 遞 交 入 境 事 務 處 ， 有 關 費 用 應 在 領 取 簽 證 ／ 進 入 許 可 時 以

現 金， 易 辦 事 或 支 票 繳 付。 支 票 必 須 劃 線 ， 註 明 抬 頭 人 為「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」， 並

填 妥 日 期 及 簽 署 妥 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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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批時間  

23.   

／ 進 入 許 可 的 申 請 。 倘 若 未 能 收 齊 所 需 文 件 及 資 料 ， 入 境 事 務 處 將 無 法 開 始 處 理 有 關

申 請 。 除 非 有 特 別 需 要 ， 申 請 人 切 勿 向 入 境 事 務 處 查 詢 申 請 的 進 展 情 況 ， 以 免 延 誤 處

理 申 請 的 時 間 。  

24.  所 有 申 請 均 由 入 境 事 務 處 負 責 處 理 及 審 批 。 申 請 審 批 完 全 由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

根 據 當 時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的 政 策 酌 情 處 理 。 即 使 申 請 已 符 合 所 有 申 請 資 格 ， 入 境 事 務 處

處 長 仍 保 留 拒 絕 個 別 申 請 的 絕 對 決 定 權 。  

警告  

25.   如 向 入 境 事 務 處 人 員 作 出 虛 假 陳 述 或 申 述 ， 即 屬 犯 罪 。 根 據 本 港 法 例 ， 任 何

人 士 如 明 知 而 故 意 申 報 失 實 或 填 報 明 知 其 為 虛 假 或 不 相 信 為 真 實 的 資 料 ， 即 屬 犯 罪 ，

而 任 何 獲 發 的 相 關 簽 證 ／ 進 入 許 可 或 獲 給 予 在 香 港 特 區 入 境 或 逗 留 的 准 許，即 告 無 效。 

免責聲明  

26.       本 指 南 內 的 資 料 只 供 參 考 。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入 境 事 務 處 不 會 對 任 何 因 本 指 南 所

載 資 料 而 引 起 或 與 之 有 關 的 損 失 或 損 害 負 責 。 入 境 事 務 處 保 留 在 任 何 時 間 刪 去 、 暫 時

撤 銷 或 修 訂 本 指 南 內 所 有 資 料 的 權 利 ， 並 可 行 使 絕 對 酌 情 權 ， 無 須 給 予 任 何 理 由 或 事

先 通 知 。 入 境 事 務 處 並 保 留 權 利 可 不 時 更 改 上 述 入 境 安 排 的 有 關 資 格 準 則 及 其 內 容 而

無 須 作 出 任 何 通 知 。  

查詢  

27.  如 欲 取 得 更 多 有 關 受 養 人 來 港 居 留 的 入 境 安 排 資 料 ， 可 透 過 查 詢 熱 線

(852) 2824 6111 或 傳 真 (852) 2877 7711 向 入 境 事 務 處 查 詢 ， 或 瀏 覽 入 境 事 務 處 網 頁

www.immd.gov.hk。 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入 境 事 務 處 在 收 齊 所 需 文 件 後 ， 一 般 需 時 六 星 期 處 理 受 養 人 來 港 居 留 的 簽 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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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I.  須遞交的申請表格及文件核對清單 

(A) 申 請 人 須 遞 交 的 申 請 表 格 及 文 件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
 所 需 申 請 表 格 ／ 文 件  

 受 養 人 來 港 居 留 申 請 表 (ID 997) 

 申 請 人 的 近 照 （ 已 把 近 照 貼 在 申 請 表 格 (ID 997)第 1 頁 ）  

 

申 請 人 的 旅 行 證 件 的 影 印 本 ， 須 載 有 個 人 資 料 、 簽 發 日 期 、 屆 滿 日 期

及 ／ 或 所 持 的 任 何 可 返 回 原 居 地 簽 證 的 詳 情 （ 如 適 用 ）。 申 請 人 如 現

正 在 香 港 逗 留，則 須 提 交 其 旅 行 證 件 中 載 有 最 近 進 入 香 港 特 區 的 入 境

印 章 ／ 延 期 逗 留 標 籤 的 影 印 本 。 內 地 的 中 國 居 民 倘 未 獲 簽 發 旅 行 證

件 ， 則 可 提 交 其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居 民 身 份 證 影 印 本 。  

 申 請 人 的 香 港 身 份 證 影 印 本 （ 如 有 ）  

 
申 請 人 與 保 證 人 的 關 係 證 明 文 件 影 印 本 ， 例 如 結 婚 證 書 、 出 生 證 書 、

家 庭 照 片 、 家 庭 書 信（ 連 信 封 ）、 戶 口 簿 和 獨 生 子 女 優 待 證（ 如 適 用 ）

 申 請 人 的 澳 門 身 份 證 影 印 本  [只 適 用 於 澳 門 居 民 ] 

 申 請 人 的 台 灣 戶 籍 影 印 本 和 台 灣 身 份 證 影 印 本 [只 適 用 於 台 灣 居 民 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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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保 證 人 須 遞 交 的 申 請 表 格 及 文 件  

 
 

重 要 須 知  

 

1. 申 請 人 和 保 證 人 即 使 已 經 提 供 所 需 的 文 件 和 資 料 ， 但 入 境 事 務 處 仍 可 能 在

有 需 要 時 要 求 再 遞 交 更 多 與 申 請 有 關 的 證 明 文 件 和 資 料 。  

 

2. 若 提 交 的 文 件 並 非 以 中 文 或 英 文 書 寫 ， 必 須 附 上 經 由 宣 誓 翻 譯 員 、 法 庭 翻

譯 員 、 認 可 翻 譯 員 、 註 冊 翻 譯 員 、 專 家 翻 譯 員 或 官 方 翻 譯 員 核 證 爲 真 實 譯

本 的 中 文 或 英 文 譯 本 。  

 

 

 

 所 需 申 請 表 格 ／ 文 件  

 保 證 人 已 填 妥 載 於 受 養 人 來 港 居 留 申 請 表 (ID 997)內 乙 部 的 表 格  

 保 證 人 的 香 港 身 份 證 影 印 本  

 

保 證 人 的 旅 行 證 件 影 印 本 ， 須 載 有 個 人 資 料 、 簽 發 日 期 、 屆 滿 日 期 及

現 有 香 港 特 區 的 簽 證 ／ 進 入 許 可 ／ 延 期 逗 留 標 籤（ 如 保 證 人 為 非 香 港

永 久 性 居 民 ）   

 
保 證 人 的 經 濟 狀 況 證 明 影 印 本 ， 例 如 銀 行 結 單 、 儲 蓄 戶 口 存 摺 、 稅 款

收 據 及 薪 金 證 明  

 保 證 人 的 住 址 證 明 影 印 本 ， 例 如 租 金 收 據  


